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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785         股票简称： G 中商      编号：临 2006—022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资产事项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出售资产事项进展的基本情况 

2003 年 4 月 22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与会董事（含独立

董事）一致讨论通过，同意将所属的分公司中南商都及子公司武汉中南和记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位于胜利街 315 号房屋建筑物及土地和沿江大道 156 号房屋建筑物及土

地出售给湖北省住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住宅”），由其进行开发和改造。

（见 2003 年 4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 

2003 年公司收到省住宅支付的资产转让金人民币 1,500 万元。2004 年 8 月 31

日，收到转让金人民币 650 万元。2004 年 9 月 14 日，公司与省住宅签署补充协议，

约定支付方式中以现金方式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2,150万元，还建的商用面积5,000

平方米折价为 2,350 万元。省住宅依据上述协议应支付公司的现金 2,150 万元已全

部履行完毕。（见 2004 年 9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出

售部分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2006 年 5 月，由于胜利街 315 号地块因设计规划的变更及其他客观条件变化，

省住宅无法依据协议还建我公司商用面积 5,000 平方米，我公司与省住宅及武汉合

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记置业”）签定了补充协议，我方同意由和记公司将

应无偿还建给我公司 5,000 平方米商业门面用房和二部自动人行坡道电梯折算为现

金人民币 2,950 万元一次性支付给我方，我方与省住宅签定的相关协议等交由合记

置业履行，由其承担原《资产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上述变更情况经公司 2006 年 5 月 26 日六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1、湖北省住宅发展有限公司，情况见 2004 年 9 月 15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出售部分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2、武汉合记置业有限公司，为省住宅开发“中南商都”项目设立的房地产项

目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0440396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养殖场将军路光正别墅 1号楼；法定代表人：郭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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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五金、建材销售。 

该公司由省住宅出资 510 万元人民币，郭广正出资 490 万元人民币组成。此次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未获悉有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 

为原省住宅承诺应无偿还建给我公司 5,000 平方米商业门面用房和二部自动

人行坡道电梯，经参考市价及设备价值双方友好协商定价为现金人民币 2,950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省住宅保证合记置业将全部折算现金 2,950 万元在规定时间划入我公司指

定帐户，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我方同意合记置业将“中南商都”项目地块办理至其名下时，我方及时向

合记置业出具过户所需文件和资料。 

3、我方同意在收到合记置业的全额款项后就该地块的所有权益均由合记置业

享有。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客观公允，能及时收回原出售资产的资金，降低了风

险。 

本次出售资产，公司估计可获得 400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收益。 

 

六、备查文件 

1、资产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书 

2、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记录 

3、公司资产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4、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